
 

 

災民收容場所 

填寫者：彰化縣竹塘鄉公所 

(村)

里別 

避難收

容處所 
負責人/電話 

收容 

人數 
面積(m

2
) 地址  

適用災害類

別 
屬性 備註 

竹塘

村 
竹塘國

小 

胡寶元

04-8972039 
200 400 

竹塘鄉竹塘村

文化街 20 號 
水災、風災 B 

 

田頭

村 
田頭國

小 

張樹閔

04-8972189 
200 400 

竹塘鄉田頭村

光明路 60 號 
水災、風災 

B 
 

長安

村 
長安國

小 

吳貴枝 

04-8972694 
100 180 

竹塘鄉長安村

東陽路二段 123

號 

水災、風災 
B 

 

民靖

村 

老人 

文康中

心 

詹德富 

04-8970072 
100 496 

竹塘鄉民靖村

金山路 40 號 

水災、風災 

B 

 

土庫

村 
土庫國

小 

白淑如 

04-8972140 
100 180 

彰化縣竹塘鄉

土庫村東陽路

一段 362 號 

水災、風災 
B 

 

新廣

村 

新廣社

區活動

中心 

鐘仁慶

04-8972978 
100 246 

竹塘鄉新廣村

光明路廣福巷

57 號 

水災、風災 
B  

樹腳

村 

樹腳社

區活動

中心 

林清凉

04-8970067 
50 89 

竹塘鄉樹腳村

福田路 6 號 

水災、風災 
B 

 

五庄

村 

五庄社

區活動

中心 

洪順天

04-8971939 
30 51 

竹塘鄉五庄村

竹五路 222 號 

水災、風災 
B 

 

竹林

村 

竹林社

區活動

中心 

詹清風 

04-8973473 
50 108 

竹塘鄉竹林村

竹鹿路保安巷

45 號 

水災、風災 
B 

 

避難收容處所屬性說明： 

A. 第一階段（24 hr 內）／緊急避難：主要以鄰里平坦安全之設施為緊急避難場地。 

B. 第二階段（一日至三週內）／臨時收容：為臨時安置階段，將大型避難據點（學校、公園、棒球

場、市立體育場及其他平坦安全之公共設施）轉變為臨時收容場所進行收容工作。 

C. 第三階段（三週至三個月內）／中期收容：成立中期收容所安置災民，並提供災民安置方案。 

(*) 避難收容處所屬性等級高的包含屬性等級低的。例如：作為 C 用途亦可作為 B、A 之用途。 

 


